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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调查

1 概述

当前，宁德市正全面推进环三都澳区域发展战略，全力构建 “北承南接、西进东

出” 的快捷交通网络，积极承接浙南地区及长江三角洲产业转移，着力打造新兴临港

产业基地与先进制造业重要基地，助力宁德市在海西东北翼实现战略崛起。本项目作

为《福建省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网布局规划》（2012-2030 年）“八纵十一横十五联” 布

局中 G237 线（横二线，宁德福安至山东济宁）的关键组成部分，同时也是 G228 线

在福安境内的共线段，承担着重要的交通枢纽功能。路线在福安境内全长 14.3 公里

（含共线段 4.4 公里），途经下白石镇等区域，向北可通达甘棠镇、福安市区并衔接

宁上高速赛岐互通口，向南可连接宁德蕉城区，向西通过 S203 线接入沈海高速公路。

项目秉持 “有主有次、有快有慢，以路串景、以点带面” 的建设思路，既要打造衔

接铁路站场、高速互通、港口码头的 “快进” 交通网络，也要建设串联沿线景区、

美丽乡村的旅游支线与慢行系统，完善服务区、观景台、房车营地等配套设施，最终

将其打造为集交通通行、观光旅游于一体的滨海旅游景观大道。

国道 G237线蕉城岙村至福安渔江段公路工程建设单位为宁德市蕉城宏鑫交通工

程投资有限公司，建设性质为新建。项目起点位于宁德蕉城八都岙村，起点顺接现状

国道 G237线蕉城段，经金垂村后路线右转前行并下穿三屿大桥、沈海高速云淡 1 号

特大桥、温福铁路大云特大桥（铁路下穿位置南昌铁路局已经审定，下穿位置及角度

无法更改），路线右转穿过云淡门岛山边后继续布线架桥跨过海域直达对岸，在渔江

村后侧山腰布线接 G228 白招至渔江段终点，终点位于福安市下白石镇渔江村，路线

全长 7.750km。

全线采用设计速度 60公里/小时、双向四车道的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路基宽度 18.5

米。桥涵设计荷载等级采用公路-Ⅰ级，其它技术标准按交通运输部颁《公路工程技术

标准》（JTGB01-2014）执行。

我单位于 2023年 10月 17日委托睿柯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编制单位”）

开展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规定，于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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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月 20日在宁德企业环境信息自主公开网进行第一次环境影响信息公示，公示网

址：http://nd.hjxxgs.com/gongshi/680.html。截至目前，我单位及编制单位均未收到有

关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

在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我单位于 2026年 3月 12日在宁德企业环境信

息自主公开网进行公示（网址：http://www.hjxxgs.cn/gongshi/1977.html），及在项目所

在地村镇公开栏等场所进行现场粘贴公示，于 2026年 3月 13日和 2026年 3月 18日

在福建法制报进行登报公示。公示期间，我单位及编制单位均未收到有关与本项目环

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

本项目具体公众参与调查方式及时间等见表 1.1-1。

表 1.1-1 公众参与调查时间及调查方式

项目 时间 方式 对象 备注

第一次环评

公示

委托环评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
网络公示 社会公众

2023年 10月 20日在宁德企业环境信

息自主公开网进行首次环境信息公

示

第二次环评

公示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形成后

网络告示、报纸公

示、张贴公示
社会公众

公示 10个工作日

(2026年 3月 12日~3月 25日)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单位于 2023年 10月 20日在宁德企业环境信息自主公开网进行首次环境影响信

息公示。本次公示主要将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

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内容

进行公示，供关心本项目建设的社会各界人士查看阅读，听取公众意见和建议。

本次公示内容如下：

国道 G237 线蕉城岙村至福安渔江段公路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一次公示

国道 G237 线蕉城岙村至福安渔江段公路工程跨宁德市蕉城区八都镇及福安市下白石镇，由宁德

市蕉城宏鑫交通工程投资有限公司与福安市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

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相关信息应当依法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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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公开下列信息：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国道 G237 线蕉城岙村至福安渔江段公路工程

（2）建设单位：宁德市蕉城宏鑫交通工程投资有限公司

（3）建设性质：新建

（4）建设地点：蕉城区八都镇金锤村、南浦村、云淡村，福安市下白石镇渔江村、楼坪村

（5）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起点位于宁德蕉城八都岙村，起点顺接现状国道 G237 线蕉城段，

经金垂村后路线右转前行并下穿三屿大桥、沈海高速云淡 1 号特大桥、温福铁路大云特大桥（铁路

下穿位置南昌铁路局已经审定，下穿位置及角度无法更改），路线右转穿过云淡门岛山边后继续布

线架桥跨过海域直达对岸，在渔江村后侧山腰布线接 G228 白招至渔江段终点，终点位于福安市下

白石镇渔江村，路线全长 7.704km。

全线采用设计速度 60 公里/小时、双向四车道的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路基宽度 18.5 米。桥涵设

计荷载等级采用公路-Ⅰ级，其它技术标准按交通运输部颁《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B01-2014）执

行。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 1：宁德市蕉城宏鑫交通工程投资有限公司

地 址：宁德市蕉城区蕉城南路 92 号城南镇政府办公楼新 12 层

联 系 人：连先生 联系电话：0593-2722886

邮 箱：n2722886@126.com

建设单位 2：福安市交通投资有限公司

地 址：福建省宁德市福安市城南街道棠兴路 806 号福安市行政中心 19 层

联 系 人：林女士 联系电话：0593-6350068

邮 箱：3339857178@qq.com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睿柯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地 址：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义洲街道夺锦标弄 62 号三层-68 室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详见本公示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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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话、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方式，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我单位，反映

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对公众提交的相关个人信息，我单位承诺不用于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之外的用途。

首次公示信息发布后，截至目前，我单位及编制单位未收到有关与本项目环境影

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

符合性分析：我单位于 2023年 10月 17日委托编制单位开展项目环评编制工作，

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第 3个工作日，于 2023年 10月 20日通过宁德企业环

境信息自主公开网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一次公示，公开了建设项目名称、选址、

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信息。国道 G237线蕉城岙

村至福安渔江段公路工程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主要内容及日期均符合《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2.2 公开方式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采用网络平台公示的公开方式，网络公示网址

为宁德企业环境信息自主公开网，属于公开的网络平台，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暂行办法》要求。

网址：http://nd.hjxxgs.com/gongshi/680.html

网络公示时间为：2023年 10月 20日

截图：详见图 2.3-1。

2.3 公众意见情况

截至目前，我单位及编制单位未收到任何单位和公众提出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

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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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 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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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第十条和第十一条

要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 报

纸和张贴公告等 3 种方式同步公开相关信息。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我单位于 2026年 3月 12日~3月 25日在宁德企业环境信息自主公开网及《福建法

制报》、当地村镇公告栏进行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的期限为 10个工作日。公示内容

如下：

国道 G237 线蕉城岙村至福安渔江段公路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宁德市蕉城宏鑫交通工程投资有限公司与福安市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已委托编制单

位编制形成《国道 G237线蕉城岙村至福安渔江段公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现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本项目环境影

响有关意见。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国道 G237线蕉城岙村至福安渔江段公路工程

（2）建设单位：宁德市蕉城宏鑫交通工程投资有限公司

（3）建设性质：新建

（4）建设地点：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金垂村、云淡村、下汐村，下白石镇南浦村、

渔江村。起点顺接现状国道 G237线蕉城段，终点位于福安市下白石镇渔江村。

（5）建设内容与规模：根据项目施工图设计，路线全长为7.750km，共设置4464.5m/4

座，其中特大桥 3535.5m/2座，大桥 929m/2座，涵洞共 10道，通道涵 1道，桥梁全长

占路线全长 54.3%，平交口 4处，停车区一处，观景平台 2处。

（6）施工期：24个月

（7）总投资：103025.03万元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zpT2f2zDUcndm_sW3crMQ 提取码: n8w5

三、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到我单位查阅纸质报告书。

四、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与本项目有直接、间接关系的居民、单位或个人等。

五、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zpT2f2zDUcndm_sW3crMQ 提取码: n8w5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话、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方式向我单位提出与项目环境

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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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 1：宁德市蕉城宏鑫交通工程投资有限公司

地 址：宁德市蕉城区蕉城南路 92号城南镇政府办公楼新 12层

联 系 人：连先生 联系电话：0593-2722886

邮 箱：n2722886@126.com

建设单位 2：福安市交通投资有限公司

地 址：福建省宁德市福安市城南街道棠兴路 806号福安市行政中心 19层

联 系 人：林女士 联系电话：0593-6350068

邮 箱：3339857178@qq.com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示日起 10个工作日。

符合性分析：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我单位通过网络平台（宁

德企业环境信息自主公开网）、《福建法治报》及现场张贴三种方式同步公开征求意见

稿，公示时间是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网络平台及现场张贴公示 10

个工作日，报纸公示 2次，此次公开信息包括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

书编制单位的名称、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

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内容。公示内容、

公示时间及时限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的要

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本次网络平台公示载体为宁德企业环境信息自主公开网，属于公开的网络平台，符

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的公示要求。

网址：http://www.hjxxgs.cn/gongshi/1977.html

网络公示时间：2026年 3月 12日~3月 25日

截图：详见图 3.2-1

3.2.2 报纸

本次报纸公示载体为《福建法治报》。

《福建法治报》是由福建日报社主管主办的法治类报纸，创刊于 1979 年 11月 18

日，报纸设有“综合新闻”“普法之窗”“今报调查”等栏目。《福建法治报》属于当

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示载体及公示时间、次数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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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的报纸公示要求。

本次报纸公示时间：公示 2次，分别为 2026年 3月 13日和 3月 18日

照片：详见图 3.2-2

3.2.3 张贴

我单位在项目所在的洋中镇人民政府、虎贝镇人民政府、清潭村、其山新村、山阜

村、旧厝村等公示栏进行了现场张贴公示。现场公示选取周边临近敏感点、单位的公告

栏作为张贴公示平台，符合公示要求在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

现场公示起止时间为：2026年 3月 12日~3月 25日

地点：八都镇人民政府、下白石镇人民政府、渔江村、南浦村、云淡村、下汐村、

金垂村及六箩塘自然村等公示栏

照片：详见图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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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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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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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次

图 3.2-2 报纸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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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都镇人民政府 下白石镇人民政府

南浦村 渔江村

云淡村 下汐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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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垂村 六箩塘自然村

图 3.2-3 张贴公示照片

3.3 查阅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征求意见稿查阅场所设在宁德市蕉城区蕉城南路 92号城南

镇政府办公楼新 12层和福安市城南街道棠兴路 806 号福安市行政中心 19 层，以下简称“征

求意见稿查询场所”）。截至目前，征求意见稿查询场所 0人到访查阅报告。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截至目前，我单位所设征求意见稿查询处 0人到访查阅报告；公示期间，我单位及

编制单位均未收到有关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除采取网络、报纸及张贴公示外，未采取其他形式的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截至目前，国道 G237线蕉城岙村至福安渔江段公路工程环境影响评价进行了两次

公示，两次公示期间没有收到任何单位和公众提出与本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任何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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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

国道 G237线蕉城岙村至福安渔江段公路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报纸、张

贴公示照片、网络公示截图、公众参与说明等资料由我单位进行存档备查。

7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国道 G237线蕉城岙村至福

安渔江段公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

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

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国道 G237线蕉城岙村至福安渔江段公路工程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

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宁德市蕉城宏鑫交

通工程投资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宁德市蕉城宏鑫交通工程投资有限公司

福安市交通投资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6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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